
六、其他职权类

1、组织实施全县土地开发、整理、复垦



组织项目选址











省国土资源厅确认





申请市级复验





县级初验





竣工后，施工单位申请验收





施工单位按照规划设计施工





施工单位编制施工方案，上报





签订施工合同和监理合同





组织项目招、投标，确定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





项目批准后，编制项目实施方案





市级国土部门下发立项批复





县级国土部门上报立项申请





财政部门组织项目资金评审





编制项目规划设计和投资预算组织项目评审





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



测绘人员现场测绘并编制勘测定界报告书





工作人员、规划设计人员现场踏勘








项目验收








项目实施








项目立项





备注：流程图所指的“日”均为工作日










